
八项互助保障活动简表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成立二十周年以来， 为更好地服务全市职工， 结合北京地区实际情况， 精心打造住院+重疾+意外
“三位一体” 互助保障体系， 先后推出了八项职工互助保障活动， 即 《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活动》、 《在职职工住院津贴互助保障活
动》、 《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活动》、 《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活动》、 《在职职工意外伤害互助保障活动》、 《在职职工子女
意外伤害互助保障活动》、 《非工伤意外伤害及家财损失综合互助保障计划》、 《在职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

近年来， 全市互助保障工作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2013年， 全面开展暖·互助 《在职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 第一年即实现给
付互助金突破1亿元， 开展至今深受职工好评； 2014年， 重点提高疾病类保障活动待遇， 调整 《在职女职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活动》， 增加
保障内容， 扩大保障范围； 2015年， 加强住院类和意外类活动保障力度， 继续强化疾病类保障活动， 对三项保障活动进行调整， 增加 《在
职职工住院津贴互助保障活动》 保障天数； 扩大 《非工伤意外伤害及家财综合损失互助保障计划》 服务内容； 增加 《在职职工重大疾病
互助保障活动》 保障病种。 未来， 北京市互助保障工作将继续围绕市总、 全总及总会中心工作， 致力于提升全市互助保障水平， 为首都广
大职工提供更加优质、 便捷、 贴心的服务。

保障活动 保障范围 参保条件 保障期 最高互助金（每份）会费

北京市基本医疗
保险认可的医疗机构
的门诊、 住院医疗费
由个人承担的 “自付
（一）” 费用 （含急诊
抢救留观并在同一医
院收入住院治疗的 ，
其住院留观7日内的
治疗费用）

参加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 由市总工会管理的
工会会员， 并持有京卡·互助服务卡的在职职工，
由市总和区、 局总公司两级工会为会员交纳互助保
障费， 享受本计划互助保障。 参加北京市基本医疗
保险， 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未组建工会组织的所有
用工单位 (其中包括集体、 合资、 三资、 民营及私
营企业)， 可以组建工会办理京卡·互助服务卡， 享
受本计划互助保障， 也可以由单位统一组织在职职
工集体参保， 同一单位参保职工不得少于在职职工
总数的70%， 职工低于30人的单位要100%参保。

在职职工
医疗互助保障计划 一年 免费 200653元

住院医疗

凡已参加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 年满16—60周
岁的北京市在职职工， 由单位工会组织职工统一参
保； 参加本活动的职工不得少于全体职工的80%；
100人以下的单位要全体参加。

在职职工
住院医疗互助保障计划 一年 56元 39605元

住院津贴

凡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所有机关、 企事业单位，
年满16—60周岁的在职职工均可参加。 参保人数须
占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70%以上； 在职职工总数少
于30人的单位， 必须100%参保。

在职职工
住院津贴互助保障计划 一年 60元 7200元

急性心肌梗塞 、
冠状动脉 （旁路） 搭
桥术、 恶性肿瘤、 慢
性肾衰竭 （尿毒症）、
重要器官移植、 白血
病、 颅内原发肿瘤手
术 、 严重烧烫伤 、截
瘫、多个肢体缺失、严
重运动神经元病 、双
目失明、 语言能力丧
失 、 重症帕金森病 、
严重阿尔茨海默病

凡年满16—60周岁的北京市在职职工， 由单位
工会组织职工统一参保； 参保人数须占单位职工总
数的80%以上； 在职职工总数少于30人的单位， 必
须100%参保。

在职职工
重大疾病互助保障活动 三年 90元

（最多四份） 10000元/份

原 发 性 子 宫 颈
癌， 原发性输卵管恶
性肿瘤， 原发性子宫
内膜癌、绒毛膜癌，原
发性乳腺癌， 原发性
外阴癌、阴道癌，原发
性子宫肉瘤 （恶性），
原发性卵巢癌

凡年满16—60周岁的北京市在职女职工， 由单
位工会组织职工统一参保； 参加本活动的女职工不
得少于全体职工的80%； 女职工在100人以下的单
位要全体参加。

在职女职工
特殊疾病互助保障活动 二年 40元

（最多两份） 10000元/份

意外伤害

凡年满16—60周岁的北京市在职职工， 由单位
工会组织职工统一参保； 参保人数须占单位职工总
数的50%以上； 在职职工总数少于30人的单位， 必
须100%参保。

在职职工
意外伤害互助保障活动 一年

26元、50元
74元、100元

32元、62元
93元、124元
高危险行业

24000元、44400元
64800元、88800元

意外伤害

凡年满16—60周岁的北京市在职职工， 其子女
未满18周岁，身体健康（超过18周岁的在校学生也可
参加），由职工所在单位工会组织职工统一参保。 同
一单位参加本计划的职工不得少于其全部有未成年
子女的职工总数的50%， 同一单位有未成年子女的
在职职工人数少于30人的必须100%参加。

在职职工子女
意外伤害互助保障活动 一年 50元

（最多四份） 27560元

会员本人及子女
（每名 ） 因非工伤意
外伤害事故导致身
故 、 伤残 ； 因火灾 、
水暖管爆裂导致家庭
财产损失

市总工会管理的工会会员， 且持有京卡·互助
服务卡的在职职工， 可以参加本计划。

非工伤意外伤害
及家财损失

综合互助保障计划
一年 免费

会员本人因非工伤
意 外 事 故 导 致 身 故
20000元，伤残最高5000
元；会员子女（每名 ）因
意 外 事 故 导 致 身 故
20000 元 ， 伤 残 最 高
5000元； 火灾导致家庭
财产损失最高10000元；
水暖管爆裂导致家庭财
产损失最高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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